
















附2:

说明

我司受昆山市惠盛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千2024年12月02日对该公司的有组

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进行采样，2024年12月03日～2024年12月06日进行分析，

报告编号为GSC24 l 04942 II, 检测结果情况说明如下：

表 (1)

检测结果：

参考限值
实测浓度 排放速率 标干流批

排气筒名称 检测项目
(mg/m汀 C kg/h) (m3/h） 排放限值 排放速率

排气简高度

(mg/m均 (kg/h) 

FQI出口
低浓度
颗粒物

I. I I.98x J0·2 17992 20 15 

参考标准 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31572-2015 表5

结果评价 本次检测样品中，以上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低千对应参照标准限值范围，结果评价仅供参考，

备注 详见报告编号为GSC24I 04942 II的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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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结果： 言I呤寻，
实测浓度 排放速率 标干流泣

参考限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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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气筒名称 检测项目
(mg/m坅 (kg/h) (m3/h） 排放限值 排放速率 --

Cmg/m勹 (kg/h) 

FQ2出口
低浓度

1.4 l.46xJ0·2
颗粒物

10452 10 15 

参考标准 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D832/4149-2021表1

结果评价 本次检测样品中，以上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低千对应参照标准限值范围，结果评价仅供参考。

备注 详见报告编号为GSC24104942 II的报告。






